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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油品外銷污染留國內」課題分析 

台灣綜合研究院 

一、油品外銷之歷史背景 
我國於 1980年代開放油品市場自由化，以漸進方式與國際

接軌，因此，即使當時石油煉製能力已能滿足國內需求，仍於

1996年開放民營煉油業者（台塑石化公司）設立，形成國內整
體煉製產能遠大於國內需求量之情形。在此背景下，廠商為追

求公司利潤極大須出口油品去化，形成以國內環境為代價生產

石油外銷之現象。 
二、有關油品外銷污染留國內之現行規範 

(一)產業生產所造成之環境污染由行政院環保署規範 
1.國內產業之環境管理 

台灣為出口導向的經濟體，根據海關統計，2011 年
我國主要出口貨品包括「基本金屬及其製品」、「機械及

電機設備」、「車輛、航空器、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」等

項，在生產過程中均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。目前國內產

業污染，係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透過各項環保法規加以

管理，使生產業者負擔環境外部成本。未來倘實施「溫

室氣體減量法」，將針對具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

者，每年進行排放量之盤查、登錄及查證等作業，並透

過分期公告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相關實施方式，由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削減計畫執行削減，可進一

步規範業者生產石油所造成之環境負擔。 
2.相關環保法規之規範作用 

基於污染者付費之原則，我國現行環保法規包括「空

氣污染防制法」課徵空氣污染防制費、「水污染防治法」

課徵水污染防治費、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課徵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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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，已針對各事業環境污染情形加

以管理，透過徵收污染費方式，將污染成本內部化。 
(二)已就煉製業生產進行相關管理措施 

1.出口係因產量超出國內需求之產銷調節作為 
國內煉製應滿足國內石化原料及油品需求，並以國

內不足之油品(例如：燃料油、液化石油氣)優先生產，惟
因原油煉製之產品為聯產品（例：石化原料輕油、汽油、

柴油等），故部分汽油、柴油係煉製輕油過程中必然產出

之產品，當其產量超出國內需求時，必需以出口之方式

去化。 
2.新設或擴建及出口之管制 

針對未來煉油廠之新設或擴建，將於符合環境正義

之前提下，加強審查及管理，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能

源管理法規定，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及能源使用評估。

另針對煉油廠之設置，宜以生產之石化原料進料(例如：
輕油)應最大化，並以國內不足之油品為優先，國內過剩
非不得已生產之聯產品(例如汽、柴油)，須優先穩定供應
國內市場所需，國內無法去化部分再出口之審查原則。 

3.對油品外銷已有政策性作法： 
(1)已停止出口申請退費： 

A、98年 2月以前，我國石油業者輸出油品可申退石油
基金。(97 年出口退 32.6 億石油基金，其中台塑石
化公司占約 81%) 

B、依據「石油管理法」第 35條規定，於 98年 3月 1
日公告停止輸出石油申退石油基金。 

(2)必要時可對出口之石油加課石油基金： 
依據 100年 1月修法通過之「石油管理法」第 15條

之 1 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於特殊情形下（國內石油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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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突發事故，致油品供需失調或有失調之虞），對輸出石

油可加課石油基金。 

三、結論與建議 
(一)國內煉製產能大於國內需求量，出口外銷為必然現象：油
品市場開放自由化後，國內煉製產能遠大於國內需求量，

廠商為追求利潤極大須出口去化，此為歷史共業，建議「油

品外銷污染留國內」之部分，參酌國際做法由環境面工具

導正。 
(二)生產污染應符合環保法規要求：我國各產業均需通過相關
環境影響評估及檢驗規範後，始得建廠，後續亦依據「空

氣污染防制法」、「水污染防治法」、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

治法」、「環境影響評估法」及「能源管理法」等相關法令，

詳細規範業者之產銷行為及環境責任。故針對生產污染一

案，應回歸環保署專業管理。 


